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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 

115年度「雲支持線上講座-從新出發系列」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。 

二、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促進與維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心理健康。 

二、增加對於教師支持輔助，並提升教師對其工作之勝任能力。 

三、提供教師全人成長、自我探索與關係整合之諮商輔導服務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。 

二、承辦單位：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（以下稱本中心）。 

肆、雲支持線上講座簡介： 

教職現場中存在許多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，無論是教師或學生都必須在日

常中不斷練習與克服。像是代理教師在面對教甄應試時所承受的挫折、與班級

中有較高情緒需求學生的溝通與引導，以及身心障礙學生與教師在校園中如何

能安心、安全地學習與教學，都是教職現場的老師們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。而

這些挑戰不僅反映了教師自身的需求，同時也呈現了對整體社會對於教育場域

的期待。 

因此，本中心在新年度 3-4月規劃推出三場「雲支持線上講座」，分別以「生

涯意義」、「多元支持」及「教師專業」三大主題進行，希望能在 115年的開始，

陪伴並支持每一位需要的教師，讓教師們能夠以更充足的力量面對職涯中的各

種議題與困境。 

本次課程與時間表列如下（詳細介紹如附件一）： 

日期/時間 講座名稱 帶領者 人數 

03月 18日（三） 

晚上 18:30-20:00 

談代理教師的教職路徑、情緒支

持與自我照顧   
陳雅婷 心理師 80人 

03月 28日（六） 

上午 09:30-12:00 

教職現場的拆彈專家：如何與高

情緒需求的孩子溝通與互動 
馬樂穎 老師 80人 

04月 20日（一） 

晚上 18:30-20:00 

如何讓「礙」不是問題？談校園中

的障礙師生與支持網絡建置  
李克翰 心理師 80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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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講師介紹 

⚫ 陳雅婷 諮商心理師 （心家藝心理諮商所） 

現職：心家藝心理諮商所所長/諮商心理師 

證照：諮商心理師證照（諮心字第 001468 號）、臺灣諮商心理學會/認證

合格督導（臺諮心教第 105020 號）、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/諮商督導認證

（台輔諮督證字第 106011號） 

⚫ 馬樂穎 老師（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心） 

現職：小馬老師自閉症諮詢中心主任、社團法人高雄市接納自閉症學會祕

書長、高雄市教育局特教中心督導 

⚫ 李克翰 諮商心理師（馬偕醫學院） 

現職：馬偕醫學院諮商心理師、家防中心、台灣電力公司、台北市勞動力

重建運用處合作諮商心理師。 

證照：諮商心理師證照（諮心字第 001722 號）、職涯諮詢師、職涯諮詢訓

練師、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督導（臺諮心督證字第 1120045 號）、勞工健康

相關服務人員諮商心理師（113NO1043010124） 

 

陸、 錄取原則與順序： 

一、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為優先。 

二、 以本年度首度報名本中心團體諮商輔導服務之教師優先，視員額均衡錄取。 

柒、 報名方式與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起迄日：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3月 13日（週五）為止，並視實際報名

狀況保留報名時間之調整權利。名額有限，報名欲速。 

二、採網路報名：請參閱附件各場次介紹，並點入連結或掃描海報 QR code報

名。 

三、報名連結：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Ado0B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將寄送錄取通知，收到通知後請最遲於活動前兩

天回覆參與意願，逾期視同放棄報名。成功遞補者最遲將於活動前一

天以信件或電話通知。如有更動，將另行告知，敬請留意本中心網站。 

（二）為使活動準時進行且不被打擾，敬請事前確認線上資訊設備及網路

品質並準時上線；為維護學員權益，不接受臨時報名或旁聽，敬請見

諒。 

（三）依據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設置要點第七項，本中心不提供

任何形式的證明文件與時數。 

（四）報名教師若有下列任一情事，將無法提供服務；經查證後，一律取消

參與資格： 

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Ado0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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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。 

2. 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屬實之校園霸凌事件行為人。 

3. 進入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之教師。 

捌、 聯絡窗口： 

一、 承辦單位：教育部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。 

林子鈞 專任社會工作師  (02)2321-1786 # 106 

電子信箱：tcare_exe@ntnu.edu.tw 

二、如有報名疑問或需協助事項者，請洽詢本中心電話或電子信箱。 

三、課程與講座通知信注意事項，於錄取後發送至 email 信箱，請務必確保 

   暢通；若有任何參與問題，請洽詢指定聯絡人。 

玖、 經費： 

本活動之相關經費均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款項下支應。教師參

與全程免費參與。 

壹拾、其他： 

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，將另行公告補充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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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 


